北方工业大学2014年
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申请者须具备的条件
    申请人须是具有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高等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并获得现就读学校的推免资格。
二、申请者的书面材料与提交程序
（一）、申请者须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1、教育部统一印制的《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博生）登记表》或学校教务处出具的推荐免试资格有效证明信原件。

2、《北方工业大学2014年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表》（北方工业大学校园网研究生部主页下载）2份。
3、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并加盖学校教务处或院系公章，密封后在该信封的封口处加盖公章。
4、国家英语四级、六级成绩复印件或相关外语等级考试成绩复印件，如果在学期间从事课外科技活动中有获奖或突出表现，请提交由学校教务部门出具并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
所有材料均需使用A4纸，申请人的全部申请材料一律不退还，复试时需携带所有证书原件以便查验。
（二）、提交程序
申请者请登录北方工业大学校园网研究生部主页（网址如下：http://grd.ncut.edu.cn/PostGraduateSys/zs/zslist.jsp）查阅招生说明及专业目录，下载有关表格，于2013年10月11日前将全部申请材料直接寄（或送）到我校研究生部招生办公室，并请在信封上注明推荐免试生申请学科或专业名称。

三、复试、录取、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
（一）、复试

我校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初审，由学院于9月20日到10月12日通知符合条件者复试时间及复试要求。复试在学校推免生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由学院具体实施。复试内容一般为专业课笔试、专业综合面试、实践环节考核、英语听力、口语测试。
（二）、录取
我校根据申请材料、复试成绩、体检结果等择优确定申请人的录取资格。申请者按学院通知，携带有关身份证件到研究生部招生办公室办理初步录取通知书（接收函），我校将在2014年6月初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
（三）、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
1、所有取得我校接收函的推免生，到现就读学校的教务处（或研究生院/部）获取网上报名用的校验密码，在2013年10月10-25日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yz.chsi.com.cn; 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进行网上报名，同时在11月10-14日在网报时所选择的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京内推荐单位的免试生报考点选择北方工业大学，网上报名、网上交报名费并按时到北工大照相、确认网报信息；
京外推荐单位的免试生，应按推荐学校所在地省级招办的要求，选择当地报考点，网上报名、并按要求交报名费、到报考点进行确认网报信息、照相。

2、网上报名后，在《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博生）登记表》（此表由所在本科学校发）上填写清楚网上报名号，并须在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后10 天内（最迟于11月20日前），将“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原件寄（送）达我校研究生院研招办。未按期办理正式报名手续（网报、交费、照相）者及未按期将本人“全国推荐免试生登记表”寄（送）达我校者将被取消录取资格。
四、其它

（一）、《北方工业大学2014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学科、专业（工商管理硕士除外）均可接收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二）、我校将根据申请人的情况（包括学习成绩、复试情况等）确定录取类别。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我校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1、若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不真实，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来我校的免试读研资格，并通报申请人所在学校。
2、申请人在本科最后一学年学习期间有不及格科目。
3、申请人在本科最后一学年中有违纪行为，受到纪律处分。
4、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成绩未取得“良好”以上。
5、在毕业时未获得毕业证书或学士学位证书。
6、不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或因身体缺陷、疾病而不能坚持正常学习。
五、联系方式

申请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晋元庄路5号    北方工业大学研招办

邮政编码：100144                         联系电话：（010）88803523
北方工业大学研究生部
2013年9月
